
人权理事会  

决  议 

6/27.  适足生活水准权所含适足住房问题 

 人权理事会， 

 重申人权委员会所通过的所有关于适足生活水准权所含适足住房问题的决议，

其中包括 2004 年 4 月 16 日的第 2004/21 号决议， 

 同时重申人权委员会所通过的所有关于妇女平等拥有、利用和控制土地以及平

等拥有财产和适足住房的决议，其中包括 2005 年 4 月 15 日的第 2005/25 号决议， 

 铭记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的第 60/251 号决议的第 6 段， 

 回顾2007 年 6 月 18 日关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体制建设的第 5/1 号决议以及

关于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行为守则的第 5/2 号决议，并强调任务负责人应

根据这两项决议及其附件履行职责， 

 并回顾《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以及其他国际人权条约和文书所阐述的住房

权利， 

 还回顾主要的联合国会议和首脑会议以及大会特别会议及其后续会议所通过的

有关宣言和纲领中所规定的关于适足住房的原则和承诺，其中包括《伊斯坦布尔人类

住区和生境议程宣言》(A/CONF.165/14)以及大会第二十五届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并附

于 2001 年 6 月 9 日第S-25/2 号决议的《关于新千年中的城市和其他人类住区的宣

言》， 



 回顾妇女地位委员会 1998 年 3 月 13 日的第 42/1 号决议，其中，除其他外，促

请各国制定和修改法律，以便确保妇女获得充分和平等的拥有土地和其他财产的权利

和获得适足住房的权利，其中包括继承权，并且开展行政改革以及采取其他必要的措

施，以便使得妇女在贷款、资本、适当的技术、进入市场和获得信息等方面享有与男

子同等的权利， 

 并回顾国家和政府首脑在《联合国千年宣言》中所表示的决心：在 2020 年之前

要使得至少一亿贫民窟居民的生活有明显改善， 

 关注一旦总体居住条件恶化，对于穷人以及妇女和儿童的影响特别严重， 

 认识到如大会关于儿童问题的第二十七届特别会议 2002 年 5 月 10 日第S-27/2

号决议所附题为“适合儿童生长的世界”的最后成果文件所述，适足的住房是一项可

促进家庭融合、有助于社会公平并加强归宿感、安全感和人类团结感的重要因素，并

欢迎该文件中表明要高度优先解决住房短缺问题和满足其他基础设施的需要，特别是

为边际化的城郊和边远农村地区的儿童解决住房问题， 

 注意到联合国条约机构，特别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推动适足住

房权利方面所开展的工作，并在这方面注意到该委员会在第 4 号一般性意见中重申，

获得适足住房的人权对于享有所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

注意到第 7 号和第 16 号一般性意见， 

 1.  认识到关于适足生活水准权所含适足住房问题及在此方面不受歧视问题特别

报告员所开展的工作以及在推动对于适足住房权利概念理解方面所开展的工作； 

 2.  并认识到特别报告员在把性别公平观纳入其工作；突出妇女关于获得住房、

土地和财产的权利以及就妇女和适足住房问题提出报告方面所开展的工作； 

 3.  对以下情况表示关注：无家可归和住房不足的情况严重、世界范围内贫民窟

的增加、强行驱逐、移徙者在适足住房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以及难民在冲突中和冲突后

的情况下在这方面所面临的挑战、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以及污染的影响所引起的在享



有适足住房权利方面的挑战、租用期没有保障、男子和妇女在财产和继承权利方面的

不平等以及其他侵犯和阻碍全面实现适足住房权利的情况； 

 4.  促请各国： 

(a) 在没有任何歧视，如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残疾、政治

见解或其他见解、族裔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的歧视的情

况下全面实施适足住房权利，其中包括酌情在统计数据、基准或住房指

标的基础上制定国内法律、政策和方案，并特别注意生活在赤贫之中的

个人――通常是妇女和儿童――和社区，还应特别注意租用期保障； 

(b) 确保遵守本国在住房领域中的所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家标准，并且根

据国际人权法义务酌情制定新的国家标准，同时考虑批准所有有关的人

权条约； 

(c) 保护所有人免遭违反法律和国际人权条约的强行驱逐，并对这类强行驱

逐情况提供法律保护和补救； 

(d) 防止因一种或多种理由遭受歧视的个人和社区被社会排斥和边缘化，特

别是要确保土著人民和属于少数群体的人不受任何歧视地得到适足住

房； 

(e) 在制定适足生活水准权所含适足住房标准时，促进人们参与决策过程，

特别是地方一级的决策过程，并让利益相关者参与城市或农村发展规划

阶段的工作； 

(f) 在城市和农村发展方案和其他人类住区的规划阶段以及在改造受忽视的

公共住房区时，促进社会各阶层成员居住在一起，以消除社会排斥和边

缘化现象； 



(g) 适当注意到残疾人在适足住房方面的人权和需要及其可及性，包括拆除

各种障碍物，促进平等参与公共住房计划，并在履行各项国际人权文书

所规定的报告义务时考虑到这些问题； 

(h) 除其他事项外，特别通过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各种歧视性障碍，使得所有

人都能获得负担得起的住房和土地的，并特别强调满足妇女、尤其是正

在遭受暴力或是遭受过暴力的妇女、生活贫困的妇女和女户主的需要； 

(i) 通过自身的努力和通过国际援助与合作，特别是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援助

与合作，在其现有资源允许的范围内采取措施，以期逐步和全面地实现

适足住房权利； 

 5.  决定将关于适足生活水准权所含适足住房问题及在此方面不受歧视问题特别

报告员的任期延长三年，除其他外，以便： 

(a) 促进全面实现适足生活水准权所含适足住房的权利； 

(b) 查明在全面实现适足住房权利方面的最佳做法以及挑战和障碍，同时查

明在这一方面的保护差距； 

(c) 特别强调在实施同这项任务有关的权利方面的具体解决办法； 

(d) 运用性别公平观，包括通过确认适足住房和土地权利方面与性别有关的

弱点； 

(e) 推动提供技术援助； 

(f) 在避免不必要的工作上重叠的前提下，同人权理事会的其他特别程序和

附属机构、有关的联合国组织、条约机构以及区域人权机制紧密合作； 

(g) 根据人权理事会的年度工作方案于 2008 年向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以及

理事会提交一份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6.  注意到关于基于发展的强行驱逐和流离失所问题基本原则和准则的工作以及

继续开展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其中包括同有关国家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协商； 

 7.  还注意到有关制定适足住房指标的工作； 

 8.  请即将卸任的特别报告员向理事会第七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其调查结果、结

论以及建议的综合性最后报告； 

 9.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确保特别报告员获得充分履行其职责所必需的资

源； 

 10.  呼吁所有国家政府同特别报告员合作，同意特别报告员访问其国家的请

求，并且提供同其任务有关的所有必要信息，以便特别报告员有效完成任务； 

 11.  决定在同一个议程项下继续审议这一事项。 

 

[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2007 年 12 月 14 日 
第 33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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